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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调低基金托管费率并修订基金合同

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理财需求，降低投资者的理财成本，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和《博时裕

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以下简称 “《托管协

议》” ）有关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基金托管人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决定自2025年5月20日起调整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的托管费费率， 将托管费费率由

0.10%/年调整为0.05%/年，并相应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条款，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基金合同》修订内容

将《基金合同》中“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

和支付方式”“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由原来的：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H＝E×0.1%÷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或不可抗力等，支付日期顺延。 ”

修改为：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

如下：

H＝E×0.0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或不可抗力等，支付日期顺延。 ”

二、《托管协议》修订内容

将《托管协议》中“十一、基金费用”“（二）基金托管费的计提比例和计提方法” 由原

来的：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

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修改为：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

下：

H＝E×0.0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本次修订已履行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修订后

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自2025年5月20日起生效，并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 及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

gov.cn/fund）。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涉及前述内容的，将一并修改，并依照《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三、其他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568（全国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http://www.bosera.com。

2、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

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

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乾3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563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2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富乾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5月13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123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632,794,601.9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61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 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61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5月20日

除息日 2025年5月2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5月22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5年5月20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5年5月21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5

年5月2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

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

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

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

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5年5月20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分红方式修改只对单个交易账户有效，即投资者通过多个交易账户持有本基金，须分

别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

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

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

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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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成都水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张芝焕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触及要约收购。

2、股东成都水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张芝焕（以下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过增持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

债券，合计拥有公司权益达到公司权益比例5.000011%。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成都水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水华智云” ）、张芝焕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成都水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成都水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吉瑞二路188号2栋1单元8楼802号

法定代表人 罗大威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CN0Q9M8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公共

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

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23-07-07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吉瑞二路188号2栋1单元8楼802号

股东及持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成都水华互联科技有限公司100%持股

2、张芝焕

姓名 张芝焕

曾用名 陆欢焕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20102************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

通讯地址 天津市河东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张芝焕为成都水华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水华智云系成都水华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依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张芝焕应为水华智云的一致行动人。 如下图：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3月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华智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870,200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526,163张，张芝焕通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464,000张、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84,360张，资金来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有及自筹资金。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于同时持有公

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合并计算权益比例的规定，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合计拥有公司权益达到公司权

益比例的5%。

本次权益变动前，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未持有公司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权益变动后，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合计拥有公司权益比例5.000011%。

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A股普通股

（股）

有权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张）

合并计算股份与可

转债可转股股份的

权益比例

A股普通股

（股）

有权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张）

合并计算股份与可

转债可转股股份的

权益比例

成都水华智云

科技有限公司

0 0 0 12,870,200 526,163 3.415979%

张芝焕 0 0 0 0 548,360 1.584032%

合计 0 0 0 12,870,200 1,074,523 5.000011%

注1、合并权益比例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按照（持有的股份数量+持有的“帝欧转债” 对应的

股份数量）/（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公司发行的“帝欧转债”对应的股份总数）计算。

注2：“帝欧转债” 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

最终本次权益变动持股比例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计算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及计算其拥有权益比例的，应当将其所持有的

上市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证券中 有权转换部分与其所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股份合并计算，并将其

持股比例与合并计算非股权类证券转为股份后的比例相比，以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公司截至2025年5月15日总股

本数394,199,077股；公司未转股可转换债券余额14,513,835张，根据前述规定测算：

1、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持有公司股份12,870,2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264899%；

2、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合并持有公司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权转换部分的权益股份数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和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当前债券余额所对应股份总数的5.000011%；

依据二者中较高为准的原则，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当前合并持有权益达到公司权益比例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水华智云、张芝焕对本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水华智云、张芝焕）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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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帝欧家居” ）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

率，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5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帝王” ）、成都亚

克力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亚克力”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 ）及其全资子公司

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欧神诺” ）、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欧神诺” ）、

佛山欧神诺云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云商” ）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30,000.00万元。 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90,000.00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

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前期已审议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自动失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41）。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及孙公司广西欧神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佛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061069001号、公高保字第ZHHT25000061069002号），为子公司欧神诺

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ZHHT25000061069号）及《综合授信变更协议》

（编号：公授信变字ZHHT25000061069号）项下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欧神诺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公高抵字第ZH2200000050287号）以自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本金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

帝欧家

居、广西

欧神诺

欧神诺

民生银行佛

山分行

30,000万元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本合同第1.2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

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

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 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

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

权本金最高限额。 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

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3、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272,6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7.20%。 公司及

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4,642.1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6.43%，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内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1,655.1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4.60%；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公司及欧神诺经销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986.9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3%。 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注：对外担保总金额是指公司及子公司己签署的有效的担保合同的金额，对外担保余额是指公司及子公司在担

保合同项下实际存在担保责任的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广西欧神诺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欧神诺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4、欧神诺与民生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及《综合授信变更协议》。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以及 《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25年4�月 19�日

至 2025年 5月 14�日 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指定系统记

录时间为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终止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议

案》进行表决。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25年 4月 18�日， 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共计803,328.64�份， 占权益登记日基

金总份额1,544,541.01�份的 52.01%。上述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

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满足法定会议召开条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

本次持有人大会计票由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监督、上海市

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并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公证。

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持有人大会有效表决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803,328.64�份，其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

金份额为803,328.64份， 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00� 份， 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00�份，同意《议案》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参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本基

金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00%。 同意《议案》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参加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

代理人所代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 10,000�元，律师费 20,000� 元，合计 30,000�

元。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

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5�年 5月 15日表决通过了《议案》，本

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 5�日内将本次大会决议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实施情况

1、《基金合同》终止的后续安排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关于终

止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将自 2025年 5月

17日起不再接受赎回、转换转出申请，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亦不再恢复。

自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之日（即 2025�年 5月 17日）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不再

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及销售服务费等相关费用。

2、基金财产的清算

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

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1）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2）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

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3）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

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4）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完毕，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富安达睿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603956� � � �证券简称：威派格 公告编号：2025-064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7,475,3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16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702,023 99.6743 657,002 0.2766 116,320 0.049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59,323 99.6563 650,002 0.2737 166,020 0.07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64,923 99.6587 691,802 0.2913 118,620 0.05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721,123 99.6823 626,502 0.2638 127,720 0.0539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61,085 99.6571 611,740 0.2576 202,520 0.0853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71,185 99.6613 642,640 0.2706 161,520 0.0681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552,923 99.6115 825,302 0.3475 97,120 0.041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651,285 99.6529 628,340 0.2645 195,720 0.082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464,243 99.5742 833,182 0.3508 177,920 0.075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439,743 99.5639 844,882 0.3557 190,720 0.08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9,944,185 96.1242 642,640 3.0973 161,520 0.7785

7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9,825,923 95.5542 825,302 3.9776 97,120 0.4682

9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

的议案

19,737,243 95.1268 833,182 4.0156 177,920 0.8576

1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

的议案

19,712,743 95.0087 844,882 4.0720 190,720 0.91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伟佳、强婧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03�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2025-016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三新公路207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885,5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1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李荣强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辛茂荀先生、王宝英先生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出

席；董事长王伟林先生及董事王坚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季隆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074,107 87.5344 16,928,936 11.8478 882,500 0.617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80,307 87.1888 17,613,936 12.3273 691,300 0.483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565,007 87.1781 17,629,236 12.3380 691,300 0.483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065,007 87.5281 17,099,336 11.9671 721,200 0.504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305,356 86.9964 17,841,087 12.4862 739,100 0.517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内部董事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970,056 86.0619 19,262,487 13.4810 653,000 0.457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719,907 87.2865 17,468,734 12.2256 696,902 0.487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947,720 85.3464 20,001,023 13.9979 936,800 0.6557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09,871 86.5796 18,560,270 12.9896 615,402 0.430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122,371 86.1685 19,051,370 13.3333 711,802 0.498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269,571 86.2715 19,016,670 13.3090 599,302 0.419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4,02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285,356 35.6319 17,841,087 61.8075 739,100 2.560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4,168,756 40.2719 5,698,853 55.0533 483,900 4.674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116,600 33.0376 12,142,234 65.5839 255,200 1.378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985,356 34.9559 17,841,087 62.4566 739,100 2.5875

6

关于公司内部董事2025年度津贴方

案的议案

8,650,056 30.2814 19,262,487 67.4325 653,000 2.2861

7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10,399,907 36.4071 17,468,734 61.1531 696,902 2.4398

8 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7,627,720 26.7025 20,001,023 70.0180 936,800 3.279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第8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一迪、于晓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707� � � � � � � � � �证券简称：健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债券代码：113579� � � � � � � � � �债券简称：健友转债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健友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可转债的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3号）核准，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公开发行了5,031,9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健友转债” ），每张面

值人民币100元， 发行总额人民币5.0319亿元， 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即自

2020年4月23日至2026年4月22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34号文同意，公司5.0319亿元可转债于2020年5

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健友转债” ，债券代码“113579” 。

据有关规定和《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健友转债自2020年10月29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54.97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2020年

7月10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54.96元/股。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0年7月

23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42.05元/股。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2021年

6月25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42.01元/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1年7月

15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32.20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自2022年6月10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32.19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2年7月11日起， 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24.6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3年7月7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24.54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于2024

年7月8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价格变为24.44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1、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进行表

决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

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2、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下午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

修正“健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六

个月内（即2024年10月30日至2025年4月29�日），如再次触发“健友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期间之后（从2025年4月30日起计算），若再次触发“健友

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健友转债” 转股

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自2025年4月30日开始至2025年5月16日期间， 公司股价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90%（即21.996元/股）， 若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有五个交易日收盘价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90%，预计将触发“健友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健友转债” 的转股价格修

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69� � �证券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5-030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

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师帅先生、陈晓三先生（简历见附

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经本次董事会聘任后，师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陈晓三先生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师帅先生、陈晓三先生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和要求，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

1、师帅：男，1976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任深圳市科健营销有限公司财务管

理部经理助理，长沙科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京基置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助理，深圳市怡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师帅先生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233,860股，持股比例为0.06%，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师帅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收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陈晓三：男，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广东

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曾

任广州智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风控部部长、广东省绿色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风险管

理与法律合规部总经理，现任广东粤进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陈晓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

业任职外，与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晓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收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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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

召开地点：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微信等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宋海纲先生主持，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师帅先生、陈晓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详见公司同日登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容。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